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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的法律规范现状、不足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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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生生物入侵已成为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水生生物入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危

害性，不仅容易导致水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退化，还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本研究从水生生物入侵的

法律规范视角出发，通过系统分析和梳理我国不同时期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的法律规范特征，将其法制发展

历程划分为起步阶段、过渡阶段、稳步推进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4个时期。目前，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

法律规范建设已有长足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防治法律体系基本建成，这为水生生物入侵防治奠定了坚实

的法制基础。但需指出的是，法律体系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缺乏专门的统一立法、法律秩序价值未充分

实现、部门协同体系不完善以及归责及救济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仍旧突出。这些不足极大限制了我国水

生生物入侵防控工作的效能，构成了防治法律规范建设的主要挑战。针对上述不足，提出在构建专门统一

立法前提下，优化评估审批制度与协调管理机构、加强政府治理体系建设以及立法保障多元共治格局的措

施，以实现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法律体系的完善。期望能为我国水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生物入侵防治

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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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安

全涵盖其中。生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生态安全面临严峻挑

战，特别是生物入侵危害严重，其已成为继生物

栖息地破坏之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第二大原

因［1］。生物入侵是指外来物种（非本地物种）通过

自然或人为途径进入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成功建

立种群、扩散和自然繁殖，维持种群稳定［2］，最终

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负面影响的过程。

水生生物入侵是生物入侵的一个子类，特指发生

在水生环境（如海洋、河流、湖泊、湿地）中的入侵

现象。表现为水生生物（如鱼类、植物、微生物或

甲壳类）通过特定途径进入新水域，建立种群并

造成危害。其突出特点为媒介特殊性、生态系统

敏感性（水域连通性导致扩散更快、治理难度更

大）和影响特异性（如对生产特别是渔业、航道、

饮用水安全的独特威胁）。

水生生物入侵的成因复杂多样，主要包括以

下 3 种方式：（1）船舶压舱水排放［3］；（2）经济性、

功能性引种；（3）人为放生。水生生物入侵不仅

具有广泛性、协同性和连带性等特征，其隐蔽性

也更强，且危害呈现多维性。首先，其通过改变

营养级联关系、侵占本地物种生态位等途径，引

发生物遗传多样性衰减、种群丰度下降等连锁效

应，严重威胁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和功能稳定

性，最终可能导致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不可

逆退化。其次，可能导致农产品安全风险和经济

损失。最后，入侵水生生物可能诱发人畜共患病

的传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和养殖产业健康发

展。本研究以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的相关法

律规范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其发展历程的基础

上，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

建议。期望能为我国水生生态系统保护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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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防治的法制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1　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法律规范发展

历程及现状

1.1　发展历程

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法律规范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大体经历了起步阶段（1978—1992

年）、过渡阶段（1993—2012 年）、稳步推进阶段

（2013—2021 年）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022—至

今）4个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后，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交流日益频

繁，导致生物入侵的风险不断升高。因此，国家

逐渐认识到生物入侵防范的重要性，在起步阶段

实行的一系列相关法律规范中均有所体现。该

时期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法制发展处于萌芽

状态。表现为，宪法层面奠定了宏观基础，环境

保护基本立法进行了相对概括性的规定。多领

域环境要素单行立法，从资源保护角度也分别进

行了概括性规定。该时期立法尚无针对水生生

物入侵防治的明确规定，但环境资源保护条款为

后续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的法制建设积累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

我国正式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后，为更好

履行公约要求，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立法工作。自

此，水生生物入侵防治法律规范建设，开启了从

起步到逐步体系化的重要过渡阶段。该时期我

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规范，例如《水生

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和

《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此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发布了第一批包含常见水生外来入侵物种的《外

来入侵物种名单》，帮助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社

会公众快速识别高风险外来水生生物，避免防治

资源浪费，也为外来水生生物入侵具体防范措施

的落实提供了支撑。该阶段立法主要增设了一

些引种的制度规定及程序性要求，还将国家特定

领域的保护与生态安全相结合，水生生物入侵防

治与渔业、农业生产等行业相结合，为防治水生

生物入侵补充了一定法律依据。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要求，

为生物入侵治理提供了政策框架，也标志着我国

水生生物入侵防治工作进入了崭新的稳步推进

阶段。我国在该阶段制定并完善了更多具有针

对性的法律规范，以加大对水生态系统中生物入

侵的防治力度。该时期的立法活动不仅确立了

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预警、防控和治理等相关

措施，还一定程度的明确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职责分工。在此期间，我国积极与国际接轨。

在处理国际性水生生物入侵相关议题时，中国始

终能够以中国智慧为出发点，提出中国方案，有

效地促进了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因此，该阶段在党的政策引领

下，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地方立法进一步细化，国

际协作不断深化，总体展现了从国家战略到地方

实践、从国内立法到国际合作的系统化防治路

径。

生物安全立法是从法治层面推进落实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途径［4］，我国《生物安全法》的出

台标志着在水生生物入侵防治领域的法律规范

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物安全法》的颁

布，变生物入侵防治“分散管理”为“系统治理”［5］，

其价值不仅体现在防治效能的提升，更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生物安全防治提供了中

国方案。《生物安全法》颁布施行后，相关配套规

定也陆续出台。例如《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

录》，进一步明确了重点防治的外来水生生物对

象。在这一阶段，我国的法律体系植根于中华文

明和优秀传统法制，通过出台极具针对性的规范

性文件及配套制度，构建了防治水生生物入侵的

法律框架，并建立起了对国家重要地理保护单元

具有针对性的防治体系，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地

方，全方位、多层次的水生生物入侵防治法律网

络。

1.2　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立法

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完善。时至今日，相关法

律规范也已达 30余部，独具中国特色的防治法律

体系基本建成。按照位阶等级，我国水生生物入

侵防治法律体系大体可分为以下 4个层次：（1）宪

法；（2）防治相关的法律；（3）有关防治的法规和

规章；（4）其他。

1.2.1　宪法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在第二十六条

对我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进行

了概括性规定。这一明确规定，是我国水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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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防治法律体系建设的最高遵循，具有最高法

律地位和最高效力。为我国水生态系统的生物

入侵防治，奠定了宪法基础，一切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规定相抵

触。

1.2.2　防治相关的法律

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相关的基本法律包括综

合性立法、流域/区域特别法、行业管理法三类。

综合性立法涉及到的法律主要有《生物安全法》

《环境保护法》和《刑法》。流域/区域特别法主要

包括《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和《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行业管理法又可分为生态环境保护

类，如《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

《湿地保护法》；生产活动管理类，如《农业法》《渔

业法》《种子法》《草原法》和《畜牧法》；检疫与贸

易管控类，如《动物防疫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等。

1.2.3　有关防治的法规和规章

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相关的行政法规，主

要包括《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进出境动植物

检疫法实施条例》。部门规章主要有《外来入侵

物种管理办法》《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和《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

办法》等。很多地方也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

规，如《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云南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条例》《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和《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等。

1.2.4　其他

我国签署的一些国际公约也是我国水生生

物入侵防治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生

物多样性公约》《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和管

理国际公约》等。其他组成部分还包括配套规范

与名录体系，例如《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和《重点

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等。

2　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之不足

2.1　缺乏专门的统一立法

当前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领域的法律条

款散见于多部法律规范中，尚未形成一部针对水

生生物入侵防治的专门的统一立法。《生物安全

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外来入侵物

种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中均涉及水生生物入侵

防治相关内容，但这些规定多从各自调整领域出

发进行原则性或附带性规制，缺乏系统性的专门

规定。例如，《生物安全法》主要针对于整体生物

安全的调整，只是从宏观上规定了加强外来物种

入侵的防范和应对等内容，缺乏专门针对水生生

物入侵的具体规定。《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是

针对外来物种入侵制定的部门规章，但其不仅缺

乏专门针对水生生物资源常规、定期监测制度体

系［6］，也未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水资源监测体系，监

测范围具有局限性，容易导致各地监测标准、时

间、频次存在差异，结果难以比较、归纳与评估［7］。

另外，针对风险评估，缺乏规范的程序性规定。

现行规范针对引种行政审批流程，缺乏具有针对

性的差异化规定，行政执法机关主要依据行政法

的一般程序性规定进行审批，难以应对水生生物

入侵的隐蔽性特征，导致无法有效做到事前针对

性的审批把关。

此外，不同法律规范在理念、目标、建制思路

上的不同，极易造成水生生物入侵防治条款之间

的冲突或重叠［8］。以渔业、农业等资源要素为保

护对象的法律规范，根据其目的，核心往往在于

保障该资源要素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其次才为生

态环境效益。在该目的下，水生生物入侵的防治

问题往往建立在保护该资源要素价值利用最大

化的基础之上。而以生物安全等公害防治型为

主的法律规范，其目的主要在于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因此，对于入侵物种防治规范的较为细致、明

确且严格。而资源要素保障类往往缺乏保护生

态环境和生物安全的目的性，故而加剧了水生生

物入侵防治法律规范的冲突。

2.2　法律秩序价值未充分实现

针对水生生物入侵这一特定问题，法律规范

不仅要展现其强制性和权威性，更应当通过其指

引、教育、预测等规范作用，形成并维护一种稳定

的社会秩序。但目前，该良好的秩序价值在我国

的水生入侵防治中尚未体现，其原因是多元的。

首先，在科学放生引导方面存在不足，法律规范

的宣传不足导致公众特别是对于水生生物入侵

的危害性以及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存在认知欠

缺［9］，进而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和良好的社

会氛围，最终导致公众科学放生知识和意识的缺

乏。与此同时，企业在进行引种活动时，往往也

缺乏足够的物种逃逸防范意识。盲目放生与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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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引种行为频繁发生是法律秩序价值未能充分

实现的反馈，继而导致了外来水生物种入侵风险

增加。其次，执法人员配置不足加剧了法律秩序

的结构性缺陷。最明显的表现为基层力量配置

不足，县区一线渔业和渔政部门平均仅有 2~3名

专职人员［10］，而监管的水域面积却往往很大。这

种执法资源配置失衡，使得法律规范难以转化为

有效的行为约束。再次，公众参与机制的不完善

制约了良好法律秩序价值的构建。在水生生物

入侵防治领域由于其相较外来陆生生物入侵，具

有更强的隐蔽性特征，公众难以发现，导致参与

效能低下。最终使得法律规范难以有效调动公

众力量以形成防治合力。法律秩序价值的成功

建立，对于水生生物入侵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法律规范的引导和规制，构建稳定的社会秩

序环境，可以有效减少水生生物入侵风险，保障

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2.3　部门协同体系不完善

《生物安全法》规定，我国要建立生物安全协

调机制，但机制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出台。目前也

尚未建立一个独立的具备明确职能划分和权责

的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管理和协调机构。我国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拥有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

筹协调、监督管理、指导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等职能，但却缺乏专门针对水生生物入侵防治

的管理部门。在我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管理职

能被赋予农业农村、海事、林业、海洋和进出口检

疫等多个部门，而法律规范却又未对其进行明确

划分，进而容易形成监管重叠或监管真空［11］。在

主观上，各个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往往具有本

位主义倾向，部门利益化思想严重。同时，由于

各部门并无隶属关系，且在执法理念、目标利益

及执行标准上存在差异，故常常遭遇执法冲突和

衔接不畅等问题。在客观上，有关规定尚未具体

化各个部门如何分工协作，导致信息共享机制存

在障碍，同时未规定整合和更新信息的频次。而

在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水生生物入侵联防联控

机制的前提下，部门协同体系的不完善使我国在

应对入侵风险时面临单边治理而非协同治理的

困境。最终导致执法主体严格履行职责的积极

性不足、疏于执行、监管真空乃至权责推诿现象

普遍发生。

2.4　归责及救济制度供给不足

在归责和救济层面，水生生物入侵所引发的

损害责任主体的范围尚未得到明确和全面覆盖。

例如，进行非法放生行为的主体，虽然每次放生

的数量可能相对较少，但由于放生群体较大、放

生次数庞大，进而形成累积效应，但现行法律规

范难以追究这些分散责任。此外，水生生物入侵

案件因果关系复杂，且具有时间跨度大、潜伏期

长、多因一果等特点。法律规范未针对该领域常

见的“逃逸-繁殖-最终扩散”因果链条，作出包含

多阶段责任追溯机制的专门规定，导致在司法实

践中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对于放生

造成的损害，司法层面更加偏向经济损失而忽视

生态损害。法院对生态修复的诉求支持率低，责

任体系与生态损害不协调，违法成本过低，惩治

作用不显著［12］。例如，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

种民事公益诉讼案［13］中，法院判决违法行为人承

担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仅占其所应当承担金额的

8%，法的威慑力得不到体现，起不到良好的惩罚

和警示作用。在多种入侵模式下，生态修复的核

心问题在于代履行制度的不完善［14］并缺乏统一

的修复标准和验收机制。代履行制度作为生态

治理的关键保障，其规范体系尚未全面覆盖水生

态系统修复领域。当前有水生态修复专业资质

的机构少，代履行主体资质认证体系没有动态更

新机制，难以满足全国范围治理需求。

3　水生生物入侵防治对策之完善

3.1　构建专门的统一立法

切实完善水生生物入侵防治对策，首先要提

高对本领域法律规范建设的重视程度，在整合不

同法律规范中生物入侵防治有关规定的基础上，

推进《防治外来入侵物种法》的专项立法工作，系

统规定外来物种引进许可、生态风险评估、监测

预警等制度。其次，在《生物安全法》和未来《防

治外来入侵物种法》框架下制定《水生生物入侵

防治条例》，专门细化水生生物入侵防治风险评

估标准、对应差异化防治措施建设等内容。若上

述专项立法工作推进困难，可在《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条例》修订时，专门增设“水生生物入侵防治

章”，以对上述内容加以规范。此外，短期内可以

在现行法律规范载体，如《渔业法》《农业法》等修

订时增设防治外来水生生物入侵专章内容，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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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物入侵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的进行完善。

在上述法律规范的修改过程中，务必要明确有效

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在保护生物资源要素的重要

作用，协调不同规范之间的立法理念和目的，有

效解决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进一步提升资源

要素保障类型的立法同环境保护、生物安全类型

立法的协调性，构建更加系统的水生生物入侵防

治法律体系。

3.2　优化评估审批制度

优化针对水生生物资源常规的风险评估及

监测制度体系布局。在控制层面上，要留意生态

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点［15］。立法

规定设立具备高度专业性的第三方审查评估专

家委员会，通过专门立法明确专家委员会的独立

地位，使其作为非营利性专业机构开展工作，提

升其独立性，推动其成为风险评估服务主体。专

家委员会可以有效提供物种引入的可行性及风

险报告，明确物种引入准则。不断改进评估架

构，发挥其对潜在影响风险预警的积极作用［16］。

建议实行引种“双轨制”审批制度，强化过程监管

体系的执行和高效执法协同机制。在构建专业

性的第三方审查评估专家委员会后，需对经济性

和功能性物种引入的行政许可程序进行精细化

区分。这两种引入方式在引入主体的专业知识

和能力上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审批标准也应有所

不同。经济性物种引入时，由于引入主体缺乏专

业知识，需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包括严谨的论

证和监管措施。申请材料应由专家委员会进行

全面审查，行政机关在收到详细可行性报告和风

险报告后才能批准。而功能性物种引入主体通

常具备较高专业知识，可采用简易程序，由引入

机构提供风险评估、可行性报告和应急预案，行

政机关负责审查，并向专家委员会寻求意见。此

外，行政机关应建立动态跟踪机制，在审批后，确

保引入物种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例如，对于经

济性物种，相关单位需要定期提交由专家委员会

进行阶段性审查的生态影响评估报告，并由行政

机关予以审核。而对于功能性物种，则应设立动

态数字化的风险评估指标，一旦超过特定阈值，

立即启动相应预案。

3.3　构建协调管理机构

在相关法律规范中应设立专门条款，明确规

定设立国家外来水生生物入侵防治委员会，作为

独立且专门的负责机构，在整合多部门职责的基

础上，统筹全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与水生态保护

工作。该保护委员会由法律直接授权，法定职责

包括：监督、协调并统筹各相关组织、机关，在外

来物种入侵风险防控、水生态系统保护的履职行

为；专门负责全国水生生物入侵防治工作，全面

控制外来物种入侵风险［17］。保护委员会可以借

鉴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成功经

验［18］，建立防控联动的协调机制，协调机制也是

多元共治格局形成的基础。保护委员会还应建

立外来入侵生物数据库，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并能

及时更新，同时实现数据库数据在多部门间的共

享［19］。明确各责任主体的详细职责及责任追究

标准，严格界定国家行政执法的管理机关与社会

协同部门间的职能界限。保护委员会主要履行

带有行政执法性质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专家委员

会则专注于对专业性问题的认定。例如，当发现

某一外来水生生物在某水域有入侵迹象时。首

先，保护委员会应迅速组织专家委员会对该生物

在该水域的生态影响进行全面分析评估，以确保

防治工作决策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公正性［20］。其

次，保护委员会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有针对性的防

治方案，主要包括定点的物理清除、生物防治以

及生态修复等措施，明确规定各部门的具体职责

和任务分工。此外，在决策到实施治理的整个过

程中，保护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能，确保各项措施

落实到位，同时协调解决可能出现的跨部门问

题。最后，保护委员会还需做好本次生物入侵的

防治信息公示，以此增强社会对水生生物入侵防

治的认知与支持，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通

过这样的联动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对水生生物入

侵的综合治理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入侵造成的

破坏。

3.4　加强政府治理体系建设

在制度设计时应以主观心理状态的差异为

核心建设政府治理体系。首先，设计有意识引入

（观赏、贸易或养殖）与无意识引入（压载水或自

然扩散）的差异化防治方法；其次，区分故意和过

失的主观心理状态。细化故意中的恶意程度，如

是否以损害为目的；过失中的义务违反程度，如

一般过失、重大过失。此外，要综合考量行为领

域（如公共安全、数据隐私、环境治理）、损害结果

（人身、财产、公共利益）、主体能力（自然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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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府）等，进行区别对待，尽可能避免“一刀

切”，保障公平公正。针对有意识引入时的防治

规范设计，建议在热点水域设生态警示系统和声

光预警装置［21］；在观赏生物市场针对部分重点物

种实行电子溯源和“一物一码”管理；或在高风险

物种养殖企业建立生态责任担保金制度。针对

无意识引入时的防治规范设计，建议在国际航运

港建立涵盖压载水检测，应用技术模型对压载水

入侵风险进行定期评估的制度体系［22］。实施治

理过程全链条记录，要求治理单位采用电子台账

记录入侵物种清除、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情况，并

上传至统一监管平台。同时，提升执法人员专业

性水平，积极研发和应用智能化应急装置、构建

智慧平台，为治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利用遥感技术、无人机巡检、环境DNA技术等先

进手段［23］，对重点水域的治理执行情况进行实时

监督，确保治理措施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

3.5　立法保障多元共治格局

通过出台相应法律规范，界定政府在水生生

物入侵共治中的引导者、统筹者和监管者角色定

位，并限制其对市场和社会自治领域的过度干

预。在水生生物入侵共治责任归属体系中引入

第三方审查评估专家委员会制度，立法明确各责

任主体的详细职责及责任追究标准。对于行政

执法行为，进行年度评估和随机核查，并将结果

与绩效考核挂钩［24］。同时，将部门协作效率也纳

入评估指标，量化监管真空造成的损失扩大系

数［25］。建立专家评估验收机制，通过组织专家团

队，对治理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验

收，根据评估结果提出改进建议。在水生生物爆

发入侵风险时，亦由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以明

确赔偿范围、计算方法、治理成本及赔偿标准。

通过制度建设保障普通公众的参与权的同时，可

以通过引入市场化手段，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

工作，例如推行生态责任保险制度，鼓励高风险

行业或企业在进入市场之前投保，以分担潜在的

生态损害赔偿责任。通过媒体和网络平台公开

治理进展，接受社会监督，提升公众意识和参与

度。集中强调和利用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构建

相应的预防性社会秩序，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科学

放生，鼓励群众参与水生生物入侵治理，设立奖

励机制，奖励公众举报、打捞和有效处理高风险

物种的行为。

4　结论

在全球生物安全格局变革中，水生生物入侵

已经成为重要生态安全问题。本研究在分析了

我国水生生物入侵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指明了

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本研

究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水生态系统安全法治体

系提供理论支持。未来，应继续深化基础理论

研究，尽快在现有《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基

础上，将现行各法律中涉及生物入侵领域的相

关条款整合并制定《防治外来入侵物种法》专项

立法，在提升立法等级的同时，亦可填补现有法

律体系中的漏洞。探索建立一体化监测网络，

构建智慧化生物安全屏障，开发基于大数据与

机器学习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注重分子技术

在水生生物入侵定期检测和靶向防控的应

用［26］。水生生物入侵治理是法律规范、科技与

管理的多维治理问题，需完善全链条制度设计，

构建法律引领、政府主导、科研支撑、市场调节

和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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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deficiencies， and improvement of legal regulat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in China

DONG Chuanju1，2， WU Boyan1

（1. School of Law，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Henan，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Legal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invasion of aquatic organism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hreats to China's ecological 

security.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has strong concealment and harmfulness， which not only easily leads 

to the destruction and degrada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 but also brings huge economic losses to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regulation of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combs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of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and divides its leg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 initial stage， transition stage， steady 

progress stag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norm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in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egal system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which has laid a 

solid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However，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s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special unified legislation， the insufficient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legal order， the 

imperfect department coordination system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accountability and relief systems 

are still prominent. These deficiencies greatly limi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in China， and constitute the main challen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view of the above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build a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sure the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pattern by 

legisl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building a special unified legisl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quatic biological invasion in China.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 and biological invasion control 

in China.

Key words: aquatic organism invasion； legal norms； alien speci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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